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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运作中的配偶同意函 

在财产协议安排中，除了婚前/婚姻财产协议外，还有一类协议安排-

配偶同意函，是企业主在公司资本运作经常使用的。我国实行法定夫妻财

产共同所有制，在企业融资、上市等资本运作中，投资者为了规避大股东

或者其他股东婚姻变动带来的财产分割导致企业控制变动风险，在与公司

股东签署投资协议的同时，都会要求公司大股东的配偶出具同意函，以减

轻离婚财产分割对于被投企业的冲击。 

（一）配偶同意函的必要性 

“土豆”条款的来源 

2006 年初，土豆网 CEO 王微和前妻杨蕾相遇于一次聚会，同是文艺

青年的他们经过一年时间的相处之后，决定在香港登记结婚。此时，距离

土豆网拿到第一轮 50 万美元的风投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。好景不长，可能

是因为两个人的个性都过于鲜明，所以导致二人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了“远

方”。2010 年 3 月，法院判决王微和杨蕾正式离婚，而财产分配方面以王

微支付给杨蕾 10 万元告终，此次财产分割并未涉及土豆网股权的分配，但

为后续“土豆条款”的诞生埋下了伏笔。 

2010 年 11 月，土豆网在经过四轮融资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

上市申请，第二天，杨蕾对王微提起诉讼，要求分割婚姻存续期间两人的

共同财产—土豆网 76%的夫妻共有股权。因诉讼因素的介入，法院冻结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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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豆网 38%的股份，而土豆网的上市之路被迫暂停。土豆网因此丧失了先

机，优酷捷足先登，上市成功，尽享资本市场追捧。王微为了让土豆网成

功上市，最终和杨蕾达成和解，支付给杨蕾 700 万美元，换取杨蕾不再对

土豆网的股权提出任何其他要求。 

最终，土豆网虽然顺利上市，可时机早已今非昔比，土豆网上市首日

股价下跌 12%，市值仅 7.1 亿美元，最终难逃被收购的命运。这次由创始

人股东婚姻纠纷引起的股权纠纷事件给创始人股东、公司、投资人各方都

带来了很大影响，尤其是投资人，好不容易孵化了公司，可就在公司羽翼

丰满准备上市套现时，创始人股东突然后院起火，导致上市搁浅，眼看到

手的投资收益烟消云散。 

从此以后，投资人在进行投资时，往往会调查被投公司的创始人团队

股东的婚姻状况，并且要求创始人股东签下“股东婚姻情况变动必须经过

董事会批准方可进行”的条款，此类条款被戏称为“土豆条款”。 

最初版的“土豆条款”要求大股东婚姻情况变动必须经过董事会批准，

这种约定的合法性不足，后续“土豆条款”进行了完善，不单是与大股东

的约定，还要求配偶签署书面协议，约定公司股权为创始人个人财产，且

另一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创始人的股权主张权利。这种改进虽然弥补了

合法性不足的问题，但强制要求配偶认可“公司股权为创始人个人财产”，

合理性欠缺，让配偶心生抵触。为了更合理地取得配偶的配合，“土豆条

款”借鉴公司法中对于股权的投票权和受益权可以分离的原则表述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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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创始人的配偶不愿意放弃股权的财产价值，可以退而求其次，只要求

其放弃表决权、提案权等。 

在公司为境外上市、融资而搭建的 VIE 结构中或是为境外上市而设立

的其他结构中也会存在一方配偶对于公司股权的承诺或安排，这些承诺、

安排也很有典型意义。 

VIE 结构，是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的简称，直译为“可变利益实

体”，国内普遍称呼为“协议控制”。外商独资企业与国内运营实体之间

可以是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，但是国内运营实体从事业务涉及禁止或限制

外商投资的行业，或是外商独资企业与国内运营实体之间的股权控制构成

了关联并购[1]的，只能以 VIE 架构搭建“控制”关系，以达到境外上市地

对于财务报表并表的要求，进而使得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得以在境外融资或

上市的运作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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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，典型的 VIE 协议根据其目的主要分为两类——有效控制境

内运营实体公司的协议以及转移境内公司实际全部经济利益的协议。其中，

有效控制境内运营实体公司的协议包括股权质押协议、购买选择权协议、

投票权协议（或股东委托投票代理协议）及贷款协议等；转移境内运营实

体公司实际全部经济利益的协议主要包括：资产许可协议、独家服务协议

等。 

上述这一系列协议都是公司创始人、OPCO 与外商独资企业等机构签

署的，满足了控制权转移及利益转移的两个要求。问题是，当公司创始人

个人发生婚姻危机时，这一系列协议所对应的控制权和权益都可能被动摇，

而且，这种风险无法在这一系列协议内得到解决。为了预防这种风险，潜

在公司在搭建 VIE 或是在进行上市准备时，除了上述一系列协议外，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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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公司创始人的配偶签署同意函。 

（二）配偶同意函范本及分析 

同意函 

本人，刘某某（身份证号码：XXXX），为李某某（身份证号码：XXX）

之合法配偶。本人在此无条件并不可撤销地同意并确认李某某签署的下列

文件（下称“股东交易文件”），并同意按照以下文件的规定处置李某某于

本同意函日期时持有的及将来持有的、并登记在其名下的北京 ABC 企业管

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北京 ABC”）50%的股权（不论持股比例是否不时变

化）（下称“标的股权”）： 

（A）与 XYZ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XYZ 地产”）于 20XX 年

1 月 1 日签署的《借款协议》； 

（B）与 XYZ 地产及北京 ABC 于 20XX 年 1 月 1 日签署的《独家购买

权协议》、《授权委托协议》及《授权委托书》；及 

（C）与 XYZ 地产于 20XX 年 1 月 1 日签署的《股权质押协议》。 

上述（A）至（C）的文件统称“股东交易文件”。 

现本人通过签署本同意函，兹无条件和不可撤销地确认： 

（1）本人特此确认已经阅读并充分理解了股东交易文件的约定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2587


